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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道次第菩提道次第菩提道次第菩提道次第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雪歌仁波切講授 法炬法師翻譯 

2008/08/24 

  對於對方的主張，要以不同方式破除，破除方式是什麼？由示其矛盾

而將它破除，比如對方說：「要證得圓滿菩提不需方便分（菩薩行），修學

布施﹑持戒等方便分不成為圓滿菩提因」，引經為證，自宗由舉出其矛盾處

將之破除。自宗說你不知道福德資糧的，（第 253 頁第三行）「又經宣說福

德資糧果，為生死中身及受用長壽等事，亦莫誤解。若離智慧善權方便雖

則如是，若由此攝持，亦是解脫一切智因。如寶鬘論云：『大王總色身，從

福資糧生。』教證無邊。」，從這當中看出對方應是承許佛及龍樹者。 

  自宗說：「切莫誤解，錯的人是你，你認為福德資糧是流轉輪迴的因，

不是解脫輪迴的因，那是錯的，你誤解經義了！」 

  這裡主要以他宗的思想矛盾來破除他，他的思想上有什麼樣的錯誤

呢？有點像，他在看到佛經上面說「布施﹑持戒會使下一生得到人身﹑富

貴及圓滿」，他們就因此說布施﹑持戒會一直在輪迴中，所以，他們就說布

施﹑持戒是給輪迴的果報而不是給解脫的果報，所以，這不是成佛的因。

他們是這樣說的，想一想，他們說的好像有一點道理。自宗的解釋是：「你

們不可以這樣子誤解，如果沒有菩提心﹑空正見攝持的話，布施﹑持戒就

不會是成佛的因，而只會帶來人身在輪迴中的圓滿。」自宗是引用《中觀

寶鬘論》來破除他，《中觀寶鬘論》裡面說福德資糧將來會帶給佛的色身，

也就是在菩提心﹑空正見的攝持之下修布施度﹑持戒度的話，將來會得到

佛的果位﹑佛的色身，就用《中觀寶鬘論》來破除他。從這裡看得出來，

他宗也承認《中觀寶鬘論》，也是承認佛經的。這是第一種破除方法。 

  第二種破除方法。前面已說過了，（第 253 頁）「又汝有時說一切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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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煩惱惡趣之因，皆能變為成佛之因，有時又說施戒等善增上生因，是

生死因非菩提因，應當令心正住而說。」這是自宗責罵對方說的。對方認

為不可有「此是此」的分別心，如果修持「無所思」，惡行﹑煩惱等墮惡趣

因也是成佛因；相反的，布施﹑持戒等增上生因是生死輪迴因，不是成佛

因﹑菩提因。所以，自宗責罵對方說：「有時你說墮惡趣因是成佛因，有時

又說增上生因布施﹑持戒等不是成佛因。你就像瘋子，說些什麼啊！」 

  下面，第三種破除方法。自宗再次破除，於對方引作佐證的經典，自

宗也引彼經破除對方，說：「你對於經典的解釋，錯了！」這邊引了三部經。 

  請看文，「又如經說又如經說又如經說又如經說：『：『：『：『著施等六著施等六著施等六著施等六，，，，是為魔業是為魔業是為魔業是為魔業。』。』。』。』三蘊經說三蘊經說三蘊經說三蘊經說：『：『：『：『墮所緣故墮所緣故墮所緣故墮所緣故

而行布施而行布施而行布施而行布施，，，，由戒勝取守護戒等由戒勝取守護戒等由戒勝取守護戒等由戒勝取守護戒等，，，，如是一切皆悉懺悔如是一切皆悉懺悔如是一切皆悉懺悔如是一切皆悉懺悔。』。』。』。』梵問經云梵問經云梵問經云梵問經云：『：『：『：『盡其所盡其所盡其所盡其所

有一切觀擇有一切觀擇有一切觀擇有一切觀擇，，，，皆是分別皆是分別皆是分別皆是分別，，，，無分別者無分別者無分別者無分別者，，，，即是菩提即是菩提即是菩提即是菩提。』。』。』。』於此等義亦莫誤解於此等義亦莫誤解於此等義亦莫誤解於此等義亦莫誤解。。。。」 

  自宗告訴對方不可誤解，錯釋經義！就這些經文看來，難怪對方會誤

解，第一部經云：「著施等六，是為魔業」，「著」是耽著或努力的意思。乍

看之下，「耽著﹑努力於布施等六是魔業」，是魔業的話，就不是成佛之因，

所以對方想：「努力於布施持戒等方便分是魔業，無法成佛，因為會一直流

轉輪迴」，對方是這樣想的。 

  第二部經，「三蘊經說：『墮所緣故而行布施，由戒勝取守護戒等，如

是一切皆悉懺悔。』」「墮所緣故」指無所緣而證空性的相反「緣於對境起

耽著，執對境為實有，而行布施」；同樣的，以戒禁取見而守戒，這些是該

懺悔的，經文實際意思是這樣。可是，對方卻解釋為：「行布施﹑守戒律是

該懺悔，是該懺悔的關係，因此是成佛的障礙。」 

  想一想好像很難，好像任何地方都會有魔業，修六度也會有魔業，耽

著的修六度就是魔業，所以，魔業是從任何地方都會來的，修持戒度也有

魔業，修六度或修道次第都一樣會有魔業，好像是要非常小心的樣子。 

  第三部經，「梵問經云：『盡其所有一切觀擇，皆是分別，無分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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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菩提。』」「盡其所有」是指世俗方便分，修持世俗方便分所有一切無

法直接破除執實；修持方便分時，無法破除執實，在心中會執其自性諦實

成立。一般說世俗諦法是虛假，（勝義諦）空性是真實。為什麼稱世俗諦是

虛假呢？因為世俗諦法的顯現是現為其他者，跟它的實情不相符；空性就

不是這樣，它的顯現和實情是一模一樣﹑相符的。對我們而言，世俗諦法

是這樣顯現的關係，因此，在修持世俗方便分時，自心續中本來就有執實，

加上經典說執實是過患，所以對方認為一切皆是分別，應該破除，若破除

則無分別，即證得菩提。 

  但是對方不這樣解釋經文，對方思惟：「盡其所有一切都是分別」之後，

說：修持方便分會使我們心生執實，不是成佛因﹑不是圓滿菩提因，無分

別才是圓滿菩提因，所以要破除方便分，不修方便分，則不生分別，無分

別則能成佛。」對方是這樣想的。 

  所以我們不可以修方便分，修方便分會生起執著心，對方認為這樣，

要成佛不可以生起執著心，所以方便分不可以修的。但是，我們不可以這

樣想，我們的意思是：「在修方便分時，凡夫沒有辦法同時擋住執著心，並

不是因為方便分的緣故而生起執著心。」為什麼修方便分時沒有辦法同時

對治執著心呢？因為方便分的境都是世俗諦，世俗諦本身就是虛假的。虛

假的意思是：當在看它時，是跟它的真相不符的顯現。這個顯現，並不是

它的問題，這個顯現出現也一樣會生起執著心，但是，這個生起執著心並

不是方便分造的，而他宗就認為是它造的。所以，他宗認為修方便分就一

定會生起執著心。 

  但是，不可以這樣解釋，修方便分時雖然可能會生起執著心，但是，

並不是由方便分而生的，而是自己的問題。前面說修方便時會分別，意思

是修方便分時沒有辦法同時對治執著心，所以就會生起執著心，生起了執

著心就會分別。如果有一天修方便分時透過空正見的力量一直不讓它生起

的話，能在無分別當中修的話，後面就真正的會成佛。這種過失還是要去

除的，所以，後面講無分別就會成佛，這是自宗的解釋，他宗則認為是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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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分而生起執著心，這是不同的。 

  下面，一邊解釋經義，一邊破除對方，怎麼破除掉對方的主張？對方

對經典的解釋有問題，就從他的解釋加以破除。 

  請看文，「初經義者初經義者初經義者初經義者，，，，謂於二我顛倒執著謂於二我顛倒執著謂於二我顛倒執著謂於二我顛倒執著，，，，所起等未清淨故所起等未清淨故所起等未清淨故所起等未清淨故，，，，說為魔業說為魔業說為魔業說為魔業，，，，

非說施等皆是魔業非說施等皆是魔業非說施等皆是魔業非說施等皆是魔業。。。。若不爾者若不爾者若不爾者若不爾者，，，，六度俱說靜慮般若六度俱說靜慮般若六度俱說靜慮般若六度俱說靜慮般若，，，，亦當許為是諸魔業亦當許為是諸魔業亦當許為是諸魔業亦當許為是諸魔業。。。。」 

  「初經義」指「著施等六，是為魔業」，自宗的解釋是：於二我顛倒執

著所起的布施是為魔業，因為動機不清淨。我們的心中有我愛執﹑我執，

以此發起而作布施等修行，學習佛法也會這樣，例如學習《道次論》等，

以二我執而學習，動機不清淨的關係，才稱為魔業。但是對方卻認為「施

等皆是魔業」，不解釋為「於二我顛倒執著所起的布施是為魔業」，對方直

接說施等皆是魔業。自宗說不可認為這樣，經典的意思不是施等皆是魔業。

下面將解釋。 

  對方心中認為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等四方便分是魔業，靜慮及智

慧二者不是魔業。對方的主張先前已說過：「方便分不是圓滿菩提因，不可

修學；智慧分是圓滿菩提因，應當修學」。自宗破他說：你為成立自己的主

張，引述了經文，但經文裡卻說「布施等六是魔業」，這樣的話，你應該承

許靜慮及智慧二者是魔業。經中說「施等六」，就是布施﹑持戒等六度，包

括靜慮和般若，如果說施等六度是魔業的話，靜慮和般若也應該是魔業，

這樣將和你自己的主張相矛盾。從此清楚可見對方對經文的解釋是錯誤的。 

  接著，第二部經《三蘊經》云：「墮所緣故而行布施，由戒勝取守護戒

等，如是一切皆悉懺悔。」 

  請看文，「第二經義亦於顛倒執著所起未清淨者第二經義亦於顛倒執著所起未清淨者第二經義亦於顛倒執著所起未清淨者第二經義亦於顛倒執著所起未清淨者，，，，作如是說作如是說作如是說作如是說，，，，非說不應非說不應非說不應非說不應

修習施等修習施等修習施等修習施等。。。。若不爾者若不爾者若不爾者若不爾者，，，，說墮所緣故而行布施說墮所緣故而行布施說墮所緣故而行布施說墮所緣故而行布施，，，，則不須說墮所緣故則不須說墮所緣故則不須說墮所緣故則不須說墮所緣故，，，，理應總理應總理應總理應總

云行施當悔云行施當悔云行施當悔云行施當悔，，，，然未作如是說故然未作如是說故然未作如是說故然未作如是說故。。。。」」」」 

        自宗解釋第二部經義是：「於常淨我樂，顛倒執著，發起之不淨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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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做之布施﹑持戒等，需要懺悔」，不是說布施﹑持戒等修學都必須懺悔。

「非說不應修習施等。」不是說不應修習布施﹑持戒等。 

  對方說不可修持布施﹑持戒等，若修布施等，就應該在諸佛菩薩前懺

悔，表示修持布施等是錯誤的，才須要懺悔。對方引述第二部經，表達我

們修持布施等是錯誤的，須要在諸佛菩薩面前懺悔，不可修持。但是，並

非如此，經說：「非說不應修習施等」，若不是這樣，經文應該直接說：「修

持布施﹑持戒等，應該懺悔」，但是經文沒有這樣說，經說：「墮所緣故而

行布施，由戒勝取守護戒等，如是一切皆悉懺悔」，如果修持布施﹑持戒等，

應該懺悔的話，則經文不需要加上「墮所緣…」一詞。「若不爾者，說墮所

緣故而行布施，則不須說墮所緣故，理應總云行施當悔，然未作如是說故。」 

  請看文，「修次下編如是回答修次下編如是回答修次下編如是回答修次下編如是回答，，，，理最切要理最切要理最切要理最切要。。。。若倒解此若倒解此若倒解此若倒解此，，，，則一切行品皆為則一切行品皆為則一切行品皆為則一切行品皆為

補特伽羅補特伽羅補特伽羅補特伽羅，，，，或法我相執或法我相執或法我相執或法我相執，，，，許為有相故許為有相故許為有相故許為有相故。。。。」 

  宗喀巴大師在前面解釋經文，《修次下篇》也作是說，因此宗大師說：

《修次下篇》的回答是最好的，因為若顛倒解釋經義，一切方便分的行持

將會變成「有相執」，即補特伽羅我執和法我執。「有相」是「有執實﹑執

諦實成立」的意思，布施度本身變成執著心的意思，很多人有這樣的誤解。

修布施度時，有執著心是沒有錯的，但是，不可以認為布施度就是執著心。

有很多人在這裡會誤解為布施度時的執著心要去除，但是，不可以說布施

度本身就是執著心﹑魔業，這是要區分的。蓮花戒大師在《修次下編》裡

說要這樣區分是非常有意義的。如果「有相」的話，會有什麼過失呢？ 

  請看文，「又若捨心念捨此物又若捨心念捨此物又若捨心念捨此物又若捨心念捨此物，，，，及防護心防此惡行及防護心防此惡行及防護心防此惡行及防護心防此惡行，，，，如是等類諸善分別如是等類諸善分別如是等類諸善分別如是等類諸善分別，，，，

一切皆是執著三輪法我執者一切皆是執著三輪法我執者一切皆是執著三輪法我執者一切皆是執著三輪法我執者。。。。則諸已得法無我見則諸已得法無我見則諸已得法無我見則諸已得法無我見，，，，於一切種理應斷除於一切種理應斷除於一切種理應斷除於一切種理應斷除，，，，如如如如

瞋慢等不應習近瞋慢等不應習近瞋慢等不應習近瞋慢等不應習近。。。。」 

  心中念著要捨此物的施捨心（布施）及要防惡的防護心（持戒）等，

似此之方便分，諸善分別﹑善行若是執著三輪之法我執，執所作﹑能作及

作業三輪是法我執的話，（自宗當然不認為是法我執），諸已得法無我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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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特伽羅，豈不該像斷除煩惱般，遮除施捨心﹑防護心等善分別，然並非

如此，不但不遮除，反而更刻意的修持施捨心﹑防護心等善分別。 

  要把這個東西給那個人去幫助他，這個心這樣想時，把東西給這個人

幫助到什麼程度，確實像他宗所說的好像有一點指出來一個東西存在的樣

子，我要把東西給那麼窮的一個人，好像有指出來一個東西的樣子，好像

不可以說沒有執著心，還是有執著心的，但是，要區分將這個執著心和布

施區分開好像有一點難，並不是那麼容易的。在布施時心裡有「我」給「他」

這個「東西」，在這三輪上面好像有指出來一個東西，這時候布施時是有一

個對境可以指出來的，好像有一個執著心，那麼，布施度本身是不是這樣

呢？這是很難區分的，他宗自己認為這就是三輪執著﹑法我執，持戒度﹑

忍辱度﹑精進度也都是一樣，所有方便的法都是一樣的。所以，修時的心

是不是變成執著心，這是很細的，他宗認為這就是執著心。自宗也認為是

有執著心，但是，並不是方便分本身就是執著心，這是要區分的。在區分

了之後，執著心是所要斷除的，方便分則是要做的﹑要爭取的。 

  自宗說的有道理。為什麼要區分呢？現在還沒有現證空性，很難以區

分，但是，並不是從這個角度看，而是要看現證空性之後的那些人怎麼修，

已經現證空性之後的那些人有修布施度﹑持戒度，所以，布施度一定不是

執著心。從現在凡夫的角度去看是很難區分的，但是，如果看看已經現證

空性的那些人怎麼做的話，他們還是在持戒度和布施度上面非常努力的修

行，所以，布施度和持戒度一定不是執著心。所以，自宗說：已經得到法

無我見解的修行者對於布施度和持戒度上面特別用功的修行，如果這些都

是執著心的話，他們一定不可能去修行它，他們對布施度和持戒度方面也

會像對煩惱一樣的排斥的，他們既然沒有這樣做，就表示這當中一定還是

有區分的。 

  因為已得法無我正見者，刻意修持方便分，從此可以肯定不是法我執。

如果認為方便分都是法我執，分辨「此是此，不是此」的眾多思惟若是法

我執的話，下面將再破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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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看文，「又諸分別念此為此又諸分別念此為此又諸分別念此為此又諸分別念此為此，，，，一切皆是分別三輪法我執者一切皆是分別三輪法我執者一切皆是分別三輪法我執者一切皆是分別三輪法我執者，，，，則思知識則思知識則思知識則思知識

所有所有所有所有功德功德功德功德，，，，及思暇滿及思暇滿及思暇滿及思暇滿，，，，死沒無常死沒無常死沒無常死沒無常，，，，諸惡趣苦諸惡趣苦諸惡趣苦諸惡趣苦，，，，淨修皈依淨修皈依淨修皈依淨修皈依，，，，從如此業起如是從如此業起如是從如此業起如是從如此業起如是

果果果果，，，，大慈大悲及菩提心大慈大悲及菩提心大慈大悲及菩提心大慈大悲及菩提心，，，，修學行心所有學處修學行心所有學處修學行心所有學處修學行心所有學處。。。。一切皆思此者為此一切皆思此者為此一切皆思此者為此一切皆思此者為此，，，，此從此此從此此從此此從此

生生生生，，，，此中有此功德過患而引定解此中有此功德過患而引定解此中有此功德過患而引定解此中有此功德過患而引定解，，，，如於此等增長定解如於此等增長定解如於此等增長定解如於此等增長定解，，，，當是漸增諸法我執當是漸增諸法我執當是漸增諸法我執當是漸增諸法我執。。。。」 

  自宗說，如果你認為「念此是此」的所有分別都是法我執的話，那麼

從依止善知識軌理起，思惟暇滿難得﹑念死無常﹑諸惡趣苦﹑皈依﹑業果

道理等下士道及中士道法類，直到慈心﹑悲心﹑菩提心﹑行心所有學處等

上士道法類，都是以伺察修為主，分辨「此是此﹑此從此生﹑此是功德﹑

此是過失﹑此中有此功德。」亦都成為法我執，那麼修行越來越好時，法

我執豈是越來越增長？就你而言應該是這樣啊！ 

  請看文，「又法無我增長定解又法無我增長定解又法無我增長定解又法無我增長定解，，，，此道定解漸趣微劣此道定解漸趣微劣此道定解漸趣微劣此道定解漸趣微劣。。。。行見二品違如寒熱行見二品違如寒熱行見二品違如寒熱行見二品違如寒熱，，，，

故於二品全無發生猛利恆常定解之處故於二品全無發生猛利恆常定解之處故於二品全無發生猛利恆常定解之處故於二品全無發生猛利恆常定解之處。。。。」 

  照對方說的，從一開始依止善知識軌理到菩提心學處之間，修行越好，

法我執就跟著越增長的話，相反的，法無我的定解越增長時，道上的定解

會越來越趨微劣；這樣的話，解行二者將如冷熱彼此違害。法無我之正見

和依止善知識軌理到行心學處間的修行，將如冷熱般，互相矛盾，這樣的

話，於行持和見解二品的定解將無法猛利生起。 

  請看文，「故如果位故如果位故如果位故如果位，，，，安立法身為所應得安立法身為所應得安立法身為所應得安立法身為所應得，，，，及立色身為所應得及立色身為所應得及立色身為所應得及立色身為所應得，，，，二無相二無相二無相二無相

違違違違。。。。於如是道時二我相執所緣之事於如是道時二我相執所緣之事於如是道時二我相執所緣之事於如是道時二我相執所緣之事，，，，雖微塵許戲論永離雖微塵許戲論永離雖微塵許戲論永離雖微塵許戲論永離，，，，引發定解引發定解引發定解引發定解，，，，及於及於及於及於

此從此生此從此生此從此生此從此生，，，，此中有此功德過失此中有此功德過失此中有此功德過失此中有此功德過失，，，，引發定解引發定解引發定解引發定解，，，，二須無違二須無違二須無違二須無違。。。。此復依賴因位正見此復依賴因位正見此復依賴因位正見此復依賴因位正見，，，，

決擇二諦之理決擇二諦之理決擇二諦之理決擇二諦之理。。。。」 

  「故」是向對方說：「因此你有很多矛盾之處，這是錯的。」果位時，

安立法身為所應得及安立色身為所應得，兩者不相違。二諦的修行，世俗

諦的廣大道﹑勝義諦的深觀道的修行，兩者必須相輔相成，像你說的是相

互矛盾，不可以。果位時同時證得法身和色身，這二身是在一位補特伽羅

身上成就的，同時證得法身和色身。在因位道時，要雙雙成辦法身和色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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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二身的因必須雙修，法身的因是深觀道次第，色身的因是廣大道次

第，就是方便分和智慧分，所以，這兩者彼此並不相違，原因是果位時法

身和色身不相違故，對方你應該捨棄你的想法！ 

  在道位時，廣行和深觀的修持，是相輔相成的，原因一是果位時法身

和色身兩者雙運而行，二是因位道時方便分和智慧分的修行彼此不矛盾。

道位時方便分和智慧分的修行能不矛盾的修持，其根本是二諦在同一事上

不相違的緣故。「此復依賴因位正見，決擇二諦之理」。從一開始，在因位

時，就要了悟二諦是相輔相成﹑互不矛盾。 

  請看文，「故以教理決擇生死涅槃一切諸法故以教理決擇生死涅槃一切諸法故以教理決擇生死涅槃一切諸法故以教理決擇生死涅槃一切諸法，，，，於自本性無少自性立勝義於自本性無少自性立勝義於自本性無少自性立勝義於自本性無少自性立勝義

量量量量，，，，與因果與因果與因果與因果法各各決定無少紊亂法各各決定無少紊亂法各各決定無少紊亂法各各決定無少紊亂，，，，安立因果名言之量安立因果名言之量安立因果名言之量安立因果名言之量，，，，此二互相此二互相此二互相此二互相，，，，況為能況為能況為能況為能

損所損損所損損所損損所損，，，，實互為伴實互為伴實互為伴實互為伴。。。。」 

  在基位（因位）時，了悟勝義和世俗的二種量，互不矛盾。生起此二

種量後，慢慢地，生起禪修的修證，「道」將生起。因此在基位（因位），

以量成立時，就應了知彼二是相輔相成。抉擇（安立）勝義諦之量及世俗

諦之量，兩者是相輔相成的，怎麼是互為能損和所損。 

  請看文，「獲此定解獲此定解獲此定解獲此定解，，，，其後乃為證二諦義其後乃為證二諦義其後乃為證二諦義其後乃為證二諦義，，，，始得墮入獲得諸佛密意數中始得墮入獲得諸佛密意數中始得墮入獲得諸佛密意數中始得墮入獲得諸佛密意數中。。。。

此理於毗缽舍那時此理於毗缽舍那時此理於毗缽舍那時此理於毗缽舍那時，，，，茲當廣說茲當廣說茲當廣說茲當廣說。。。。」 

  於此獲得定解後，才能了悟二諦之義，對於二諦，等待毗缽舍那時才

加以解說。 

  他宗最主要的問題是不了解二諦是沒有相違的，他宗對於二諦不清楚

它們是怎樣不相違而且是互為助緣，勝義諦的道理有幫助世俗諦的道理，

世俗諦的道理有幫助勝義諦的道理，他們對於這些並不清楚。既然他們兩

者互有幫助的話，那麼，勝義諦的量和世俗諦的量也是互相幫助的，並不

會互相矛盾﹑衝突。如果對於這些不清楚的話，就覺得世俗諦和勝義諦的

道理有矛盾﹑相違，那麼，了解世俗諦和了解勝義諦的量也會有衝突，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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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就有衝突。所以，他宗就認為修世俗諦時就會變成生起執著心，然後

修方便法時就一直增長法我執，如果一直修法無我的話，方便法修的定解

就越來越減少，力量會越來越衰弱。所以，他宗的看法是這兩者會互相相

違，這個問題主要的來源就是對二諦就不清楚，而二諦的道理要到毗缽舍

那時才會講。 

  請看文，「第三經義第三經義第三經義第三經義，，，，其經文時正是觀擇生等之時其經文時正是觀擇生等之時其經文時正是觀擇生等之時其經文時正是觀擇生等之時，，，，故說施等真實無生故說施等真實無生故說施等真實無生故說施等真實無生。。。。

言分別者言分別者言分別者言分別者，，，，顯其唯是分別假立顯其唯是分別假立顯其唯是分別假立顯其唯是分別假立，，，，非說施等不應習近而應棄捨非說施等不應習近而應棄捨非說施等不應習近而應棄捨非說施等不應習近而應棄捨。。。。」 

  接著，第三部經義，第 253 頁的《梵問經》說：「盡其所有一切觀擇，

皆是分別，無分別者，即是菩提。」一切觀擇都是分別心安立的。剛才對

此解釋為：修學世俗廣大道的話，將生起執實心。這樣的解釋不對。剛才

對第三部經的解釋，全錯了。 

  「盡其所有一切觀擇皆是分別」的意思，自宗認為應該是「唯由分別

心安立而已」，不是執實的妄分別心。只有這一點解釋錯誤而已，至於對方

的主張，我的解釋是對的。 

  宗大師在解釋第三部經時也是有一點小心，他是要看這部經是講哪一

個階段，他是看前後的道理，不然直接看一定會錯的，就像剛剛解釋的錯

誤一樣。 

  宗大師解釋第三部經時，會看經文的前後，他說「其經文時」，「時」

指在這階段，是觀擇空性﹑真如的階段，說的「分別唯是分別心假立」，不

解釋為執實的妄分別。 

  如果把「分別」解釋為執實妄分別，就會和對方的解釋有一點關係，

就會和對方說不可修方便分有一點關係，但自宗說「分別」是唯由分別心

安立的意思，「非說施等不應習近而應棄捨」，若解釋為「執實妄分別」會

被了解為所應捨，但實際不是所應捨。 

  宗喀巴大師將對方引述的三部經加以解釋後，也表示對方解釋經文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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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的，因此對方沒有靠山了。 

  請看文，「是故乃至未成佛前是故乃至未成佛前是故乃至未成佛前是故乃至未成佛前，，，，於此諸行無不學時於此諸行無不學時於此諸行無不學時於此諸行無不學時，，，，故須學習六度等行故須學習六度等行故須學習六度等行故須學習六度等行。。。。」 

  因此，乃至未成佛前，此諸方便分的行持並無不須學習之時，務必學

習六度等。對方說不須要學習的原因全被破除了。 

  自宗向對方說應當修學六度，如何修學呢？盡力修學，現在若沒辦法

做到，就將之作為發願境，為了將來能修得起，現在要集資淨罪。 

  請看文，「此復現在當由至心勵力修行此復現在當由至心勵力修行此復現在當由至心勵力修行此復現在當由至心勵力修行，，，，諸能修者策勵而修諸能修者策勵而修諸能修者策勵而修諸能修者策勵而修，，，，暫未能者暫未能者暫未能者暫未能者

當為願境當為願境當為願境當為願境，，，，於能修習此等之因於能修習此等之因於能修習此等之因於能修習此等之因，，，，集聚資糧淨治業障廣發大願集聚資糧淨治業障廣發大願集聚資糧淨治業障廣發大願集聚資糧淨治業障廣發大願，，，，是則不久當是則不久當是則不久當是則不久當

能修行能修行能修行能修行。。。。」 

  在廣論前面的第 11 頁「一切聖教無違殊勝」中，講到「應作是思：願

于何時於如是等，由趣遮門，現修學耶？遂於其因，集積資糧，淨治罪障，

廣發正願。」很多人以為一切聖教沒有辦法無違殊勝，主要是以自己的意

思為主，然後說這個法很好﹑那個法不好，主要是看自己的根器，用自己

的根器和自己的智慧當標準，然後說這個法是非常好的﹑那個法是不好的，

就會有這樣的分別。所以，問題在於自己的智慧沒有增長。所以，自己的

智慧還沒有增長時應該怎麼做呢？把它當成一個發願的目標，不可以因為

自己智慧不足而去評論這個不好﹑那個好，這是非常有謗法的危險的。 

  同樣的，他宗說方便的法不是成佛的因，這是因為他們自己的智慧不

具足的緣故。如果我沒有辦法看到方便的法是成佛的因，這是我自己沒有

具足智慧的緣故，不可以說法本身就不是成佛的因。所以，應該把它當成

是成佛的因，但是，現在沒有辦法看到，將來能夠認識這是成佛的因，方

便的法和智慧的法兩個都可以是助緣，都可以去修行的，要做這樣的發願

的角度。所以，自宗就勸他宗：你不可以這樣子做，而應該是那樣做。 

  請看文，「若不如是行若不如是行若不如是行若不如是行，，，，執自不知及不能行執自不知及不能行執自不知及不能行執自不知及不能行，，，，謂於此等不須學者謂於此等不須學者謂於此等不須學者謂於此等不須學者，，，，自害自害自害自害

害他害他害他害他，，，，亦是隱滅聖教因緣亦是隱滅聖教因緣亦是隱滅聖教因緣亦是隱滅聖教因緣，，，，故不應爾故不應爾故不應爾故不應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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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應該因為自己不了解就引導他人到錯誤之道，這樣是害了他

人，也是害了自己。另外，分別聖教是好或是壞，也是會導致聖教消失的

因，不應這樣做，這是自害害他。  


